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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素讓你整天好心情！ 
10種純天然開心食物，幫助合成快樂荷爾蒙！ 

  

新聞中心黃品儒 2022-03-28 

平時生活步調加快，壓力也越來越大。日子一久，難免讓人焦慮、壓力

大，甚至感到憂鬱及憤怒。適度的壓力雖然會幫助我們提升工作效能，

但是過度壓力卻可能讓情緒爆走！ 

 

不過我們的身體其實就能自己製造一種有「快樂荷爾蒙」之稱的營養

素—血清素，是一種在人體中調節情緒的化學物質，如同胃液溶解食

物，血清素則能夠改善負面情緒。而且我們透過日常飲食，就能攝取製

造血清素的原料，有效幫助身體產生快樂荷爾蒙。這次介紹 10種純天

然開心食物，不妨試試，吃出整天的好心情！  

 

穀物類： 

 麥片：麥片除了能降低膽固醇，還含有幫助合成快樂荷爾蒙、戀

愛感覺的神經傳導物質。 

 黑芝麻：黑芝麻含有豐富的鈣質，同時它也含有很多合成去甲腎

上腺素的營養素，是幫助情緒正面的好食物。 

 葵瓜子：含有豐富維生素 E，而維生素 E的抗氧化力可以保護腦細

胞，而葵瓜子中豐富的營養素有助於讓我們比較不焦慮、更快樂。 

 小麥胚芽：同樣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E，能讓我們充滿能量。 

蛋豆魚肉奶類： 

  黃豆：黃豆擁有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它的部分成份還能

幫助我們思考清晰、有衝勁，也是合成快樂荷爾蒙血清素

的重要食材。 

  鮪魚：除了讓腦袋瓜變聰明，同樣也含有合成快樂荷爾蒙

的重要營養素。 

  小魚乾：便宜又含有大量的鈣，是能讓神經系統運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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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神經傳導物質釋放不可或缺的營養素。小魚乾更含眾

多的營養素可以讓人更聰明、思考更清晰、還能讓心情開

心放鬆。 

  低脂奶：體內鈣質濃度低的人比較容易焦慮、暴躁，因此

補充鈣質不僅可以讓人骨質更好，也能讓人有好的情緒，

每天建議可以喝到兩杯低脂牛奶。 

蔬果類： 

 菠菜：體內葉酸不足會有憂鬱的感覺，因此要多吃葉酸充足的食

物，像是菠菜就是葉酸含量數一數二的蔬菜，就能幫助正向思考！ 

 芭樂：芭樂是本土水果中維生素 C最豐富的水果，多吃可以讓你

皮膚更好、心情更佳！ 另外，維生素 C是合成多巴胺、去甲腎上

腺素等神經傳導物質不可或缺的營養素，而多巴胺能讓我們有自

信、快樂的感覺，去甲腎上腺素則能幫助我們產生向上的動力。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我們常認為吃了可以紓壓的精緻甜食、高油脂食

物、菸、酒等，事實上，不但不能讓人快樂，反而會導致感到更大壓力，

讓人更憂鬱！因此，多多攝取天然食物，養成均衡的飲食習慣，才能吃

出快樂好心情！ 

 

出自早安健康 https://www.edh.tw/media_article/1090 

 
 

本院祝您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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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防騙宣導官方 LINE 功能更新啦! 

 
發佈日期：2022-03-21 09:17 

為了更便利民眾使用 

「165防騙宣導」官方 LINE功能更新啦 

歡迎加為好友 快速使用與了解 

最新防詐資訊一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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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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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嬰中心契約新規範，守護寶貝成長更安心 

 
日期：111/03/28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為因應近年托嬰中心不當照護及疫情停托退費等消費爭議，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研擬「托嬰中

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下稱本案)，後續將

由衛福部依法公告，並輔導托嬰中心業者遵守規範。 

本案規範重點如下： 

一、明定適用範疇：本案適用範疇包含「直轄市、縣（市）政府 

    委託辦理之托嬰中心」、「準公共托嬰中心」及「私立托嬰中 

    心」。 

二、明定收費項目，避免巧立名目致生收費爭議： 

 （一）日間托育、半日托育費：包含註冊費、月費、保險費、餐 

      點（含副食品）費、延長托育費（已事先約定延時）、逾       

      時費（未事先約定延時）及其他經地方政府核定可收取之 

      費用。 

 （二）臨時托育費：指托嬰中心與兒童家長已簽訂本契約，於服 

      務期間，另因臨時原因送托之費用。 

三、明定托嬰中心之各項照護義務： 

 （一）「健康管理義務」：為維護兒童身心健康成長，托嬰中心應 

      主動辦理兒童身心發展篩檢，並每日記錄兒童身心狀況。 

 （二）「保護照顧義務」：為使兒童受到良好照顧，托嬰中心照顧 

      兒童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維護兒童安       

      全，並給予適當照顧。 

 （三）「資訊告知義務」：為使資訊充分揭露，托嬰中心應提供立 

      案證書影本，並揭示必要資訊於機構明顯處；送托時，應 

      告知兒童家長主要照顧人員，重要事項變更時亦應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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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四）「緊急事故處理義務」：為保障兒童生命身體安全，遇有緊 

      急狀況，托嬰中心應立即予以適當救護及協助就醫，並通 

      知兒童家長或緊急連絡人。 

四、明終止契約事由及效果： 

 （一）為減少退費消費爭議，明定可歸責兒童家長、可歸責托嬰 

      中心、不可歸責雙方及隨時終止之終止事由與效果。 

 （二）為避免兒童受不當照護，托嬰中心倘有下列不當照護之情 

      形，兒童家長可終止契約： 

      1.對兒童未具立即明顯危險情形（如疏於照顧、言行舉止 

       不當等）：兒童家長舉證要求改善，經至少 10 日以上期限 

       仍未改善，兒童家長可終止契約。 

      2.對兒童具立即明顯危險情形（如毆打、虐待等）及有損 

       害兒童身心之行為：兒童家長可立即終止契約。 

五、明定疫情停托退費方式： 

    倘因天災、事變或配合全國一致性之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 

   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致停止托育，有下列二種退費方式： 

 （一）「任一方選擇終止契約」：托嬰中心應按比例就剩餘日數退 

      還已繳費用（含註冊費、月費及餐點費）。 

 （二）「雙方均選擇不終止契約」：托嬰中心應依停托日數，退還 

      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之平均月費。（平均月費：指學期註冊 

      費除以六個月，再加上月費） 

最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醒兒童家長，與托嬰中心簽訂契約

時，應仔細審閱契約條款，自托嬰中心接回兒童後，亦應注意兒

童之身心狀況。另外，也呼籲托嬰中心業者，應對兒童提供良好

之照護，所提供之契約應符合「托嬰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規定，如果不符合規定，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

正者，主管機關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新台幣 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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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

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3f043bdf-fe1d-4aff-b19f-5d05716590b0 

 

消費者保護專線－只撥 4碼 1950，全國都通，一通就護您！ 

1950專線按一般電信收費標準計費。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案例：桃園檢廉調偵辦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林姓處長涉嫌收賄協助廠

商不法取得標案一案，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將被告等 3人依法提

起公訴 

    2022/03/22〔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本署檢察官偵辦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林○斯處長於民國 107年任職技

正期間，涉嫌收受廠商即被告陳○正、張○宸賄賂，協助不法取得

標案，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行、收賄以及刑法洩密等罪嫌

一案，經周欣蓓檢察官指揮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偵

辦後，偵查終結，將被告林○斯等 3人提起公訴。檢察官於起訴書

中敘明，新竹縣政府於 107年 3月 29日公告辦理「107年度新竹縣

轄內農路、村里道路及人行天橋等橋梁基本資料建置及安全檢測評

估案」採購案，採限制性招標，並準用最有利標方式決標。由被告

陳○正經營、被告張○宸為股東之萬○豐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下稱

萬○豐公司)為順利取得上開預算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75 萬元之

標案，被告陳○正、張○宸遂與被告林○斯接觸，而被告林○斯明

知依據採購法規，評選委員之名單在公開前不得洩露，竟受被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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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張○宸之金錢誘惑，洩露應秘密之評選委員建議名單與被告

張○宸知悉，復依被告張○宸指示勾選 2位特定之評選委員後，循

行政程序由不知情之上級聘任。嗣後上開標案果由萬○豐公司於 

107年 5月 7日以 416萬元得標。而被告張○宸亦依雙方之期約，

於同年 6月 6 日，將被告林○斯違背職務之對價 15 萬元交付被告

林○斯收受。檢察官審酌被告林○斯對於工務處之採購案件有指揮

監督之權，罔顧民眾使用道路及橋梁之安全，貪圖不法財物，破壞

官箴;而被告陳○正在學術界素孚眾望，但為圖得不法利益行賄公

務員，嚴重破壞公務員聲譽，敗壞政風等情，建請法院對 2人從重

量刑。另上開標案辦理當時之新竹縣政府工務處處長即被告羅○

傑，因查無涉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積極事證，由檢察官另為不起

訴處分。 

二、溫心叮嚀：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接觸到之各種公務機密資料，不論是否與其職務

有關皆應保密，尤其與其職務有關時，更應小心謹慎處理相關資

訊，嚴防以任何方式外洩，加之現今大眾重視個人資料保護，同仁

於處理與民眾有關資訊時，應自主提高保密措施慎防洩密風險。公

務員洩漏刑法第 132條規定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

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前項機密，者

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另外，若借機圖

利自己或他人，恐有涉犯貪汙治罪條例之嫌疑。 

 

 

維護機密，你我有責；任意洩密，鐵窗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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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防災知識-火災知識小測驗 

 
1.住宅中最重要的消防設備是甚麼？ 
A.滅火器 

B.緊急照明燈 

C.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D.緩降機 

答：C 

人們在睡覺時，對外界的視覺、觸覺及嗅覺都不甚靈敏，很難察覺火災

的煙、熱或是燒焦味等到驚醒時，往往已經深陷火海，逃生困難，所以

為了及早察覺火災，必須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藉由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偵知火災發生並發出警報聲響的功能，輔助人們越早發現火災，進而

越早通報 119 並採取滅火或逃生避難行動，就有越大的機會保護自身與

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2.使用滅火器時要注意，一般滅火器的有效射程為 3至 5 公尺，無

法近距離滅火時，請儘速逃生，並打 119 報案。 

A.正確       B.錯誤 
答：A 

 

3.火災時如果出口方向濃煙密布，千萬不要穿越濃煙，要退回安全
的室內，關上門，並將門縫用東西塞住，防止濃堙竄入，然後將

對戶外的窗戶打開，向外面求救。 

A.正確 B.錯誤 
答：A 

 

4.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使用維護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A.安裝前後按一按測試鈕，測試火災警報功能是否正常。 

B.定期擦拭，以保持警報器本體與偵測孔清潔。 

C.當警報器電池快沒電時，會發出「嗶」的一定間隔的短促音，
並且警報燈會閃爍，代表要更換新的電池。 

D.每 1年測試 1次警報器是否正常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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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D 
安裝後定期(一個月 1 次)或外出 3 天以上時，請按下測試開關確認警報

器是否正常動作。 

 
5.偵煙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不能裝在哪裡？ 

A.客廳 

B.廚房 
C.房間 

D.樓梯 

答:B 
因廚房平時可能有炒菜油煙，為了避免偵煙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響起之

錯誤動作等情形發生，故類似廚房平時會產生煙粒子之場所，應裝設定

溫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為宜。 
 

6.滅火器的使用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拉瞄壓掃 
B.瞄掃拉壓 

C.壓拉掃瞄 

D.掃壓瞄拉 
答:A 

滅火器的使用順序為 

1.拉-拉插銷 

2.瞄-瞄準火源底部 

3.壓-壓握把 

4.掃-向火源底部左右掃射 

 

7.有關火場逃生避難的觀念，下列何者正確？ 

A.躲在浴室裡是最安全的。 
B.逃生時要用濕毛巾摀口鼻。 

C.開門若遇濃煙要盡快穿越濃煙逃生。 

D.如果樓梯間沒濃煙就往下逃生。 
答:D 

A.不可躲在浴室 

1)火場第一殺手為濃煙，而浴室的門和天花板大多是塑膠材質，塑膠門

不耐高溫，只要濃煙溫度達到約 200 度至 400 度就可以使塑膠門熔化變

形，且浴室門下方也有通風百葉，因此躲在浴室裡面無法有效阻絕濃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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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會因為遭到濃煙侵襲而造成人命傷亡。 

2)浴室內排水孔下方設有「存水彎」利用彎曲造型將積水留在排水管內， 

發揮隔氣作用，避免排水管內的臭味流入室內，所以也不會有新鮮空氣

流入浴室內。 

3)浴室內常沒有對外窗戶，無法對外呼叫求救，消防人員不易發現。 

B.不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而延誤逃生避難  

濃煙是火場的頭號殺手，因此不可嘗試穿越濃煙逃生，而以往用濕毛巾

摀口鼻即可穿越濃煙逃生的觀念其實是錯誤的，因為濕毛巾擋不住濃煙

中會造成人命傷亡的一氧化碳和有毒氣體，因此火場逃生避難時，千萬

不可以浪費寶貴的逃生避難時間尋找濕毛巾或塑膠袋等這些無法保護您

的無用物品，以免延誤逃生避難時機而不幸受困火場。 

C.開門若有煙霧則不可嘗試穿越煙霧逃生，應關門退回室內 ，並用衣物

或毛巾將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 線。 

D.火場逃生最佳策略就是離開建築物，而離開建築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往

一樓往外逃生，而且由於煙平均上升速度為每秒３～５公尺，人平均往

上速度為每秒０.５公尺，人往上跑是跑不贏煙的，因此火場逃生原則為

往下逃生。 

 

8.為了避免火災發生，下列何者為錯誤的生活習慣？ 
A.作飯煮菜時人若要暫時離開，應先關閉瓦斯爐火。 

B.火柴、打火機應妥善收藏，以免小孩拿取。 

C.冬天使用電暖器取暖時，可同時烘乾衣物。 
D.排煙機及風管的油污應定期清理。 

答:C 

使用電熱器時，應距離可燃物 1公尺以上，不可用來烘衣服。 
 

9.有關家庭逃生計畫的內容，下列何者為非? 

A.應每 1 年全家人依計畫進行逃生演練 1 次。 
B.全家人都要知道逃生至戶外後的集結點。 

C.要在家中找出 2 個不同方向之逃生避難路線。 

D.窗戶若裝置鐵窗，應預留可開啟之逃生出口。 
答:A 

全家人應每 6 個月至少做 1 次逃生避難演練（建議每次輪流選擇日間及

夜間時段進行演練），確認逃生計畫內容是具體可行的。 
 



14 

10.身上著火時，應立即做的動作步驟為下列何者? 
A.停、躺、滾 

B.沖、脫、泡、蓋、送 

C.走、跑、跳 
答:A 

1)如為局部小面積著火，可用手拍熄。 

2)如為四肢或身體大面積著火，則切記口訣：停躺滾！不可慌張與亂跑，

並採取下列步驟： 

A.馬上【停】在原地，切勿奔跑以免助長火勢。 

B.【躺】下來，立刻將雙手摀在臉上，減少顏面傷殘機會，並可將所遭 受

到的傷害降到最低。 

C.左右來回翻【滾】，直到火勢熄滅。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無預警；安全無假期。 

 
 
 

赴大陸地區應行注意事項 
•依規定，同仁赴大陸地區旅遊，應事先填寫「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陳核後，經機關核准

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陳核。 

•違反之法律效果: 

依「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第 5 點，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詳實

申報請假事由、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由第三地轉赴

大陸地區，違者將依相關法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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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109年2月18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

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

三階以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

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條

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員。 

第四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

一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管

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

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務機關（構）或委

託機關意見。 

第五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

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

並副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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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

請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

命之虞等特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

工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派

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

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

不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

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

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陸

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機關（構）、直轄

市、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

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

等級屬機密以上者，應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主

管機關許可前，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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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

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

申請；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

受其業務之機關（構）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

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

者，逕駁回其申請。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

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關，

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

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

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項人

員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各機

關（構）首長參處。 

第十一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

列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

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

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

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

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

前項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

要時，各機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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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

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第1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3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

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

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

條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員。 

第4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一

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

管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

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務機關（構）或委託

機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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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民

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

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

並副知當事人。 

第6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請

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特

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

國家或地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

派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

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不

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7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

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

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

陸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8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機關（構）、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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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等級屬機

密以上者，應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

主管機關許可前，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

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

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

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受其業務

之機關（構）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9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者，

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者，逕駁

回其申請。 

第10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

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關，

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

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

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

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

各機關（構）首長參處。 

第11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列

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

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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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10點： 

員工出席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

動而支領費用者，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員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邀請撰寫文稿等著作而支領費用者，每千字不得超過

新臺幣二千元。 

前二項情形，應事先填寫登錄表，簽報其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為

之。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前項

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要時，各機

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

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 12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廉政法規資訊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問：本規範對於員工參加演講、座談、研習、評審（選）等活動而支領費用及撰寫文稿等著作

而支領費用之限制？若受領名目為出席費，是否不在本點規範範疇？ 

答： 

（一）適用於員工參加有利害關係之私部門所舉辦的活動。 

（二）員工出席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而

支領費用者：每小時不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本規範第 10 點第 1 項參照）。 

（三）員工受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邀請撰寫文稿等著作而支領費用者：每千字不得超過新臺

幣二千元（本規範第 10 點第 2 項參照）。 

（四）應事先填寫登錄表，簽報其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登錄後，始得為之（本規範第 10

點第 3 項參照）。 

（五）若受領名目為出席費，雖未於本規範明定，建議自行比照辦理，以避免遭受外界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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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當當服務，盡本分；清清白白做事，求心安。 

各位同仁如有廉政法令相關問題，請洽詢政風室， 

政風室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 

政風室分機 8213、8215、5208 

 

廉潔政府是大家的期望，檢舉不法是您我的責任。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現場舉報；24小時檢舉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 

＊電話舉報：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書面舉報：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 

＊傳真舉報：02-2381-1234 

＊電子郵件舉報：gechief-p@mail.moj.gov.tw 


